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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及全体股东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东方网络”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

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富

海” ）、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创金甬” ）、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静观” ）和自然人石莉，各认购对象承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6年4月14日）起，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36个月内不转让和上市交易；申请将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份进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东方网络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即

2016年4月14日至2019年4月14日，2019年4月14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可上市流通。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审计机构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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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1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印发《关于核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8�号），

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59,348,859股（含59,348,859股），其中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认购19,458,642股，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19,458,642股，上海静观

创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10,702,254股，石莉认购9,729,321股。

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已于2016

年4月 1�日取得其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等材料。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4月14�日。 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230,565,838股变更为289,914,697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富海”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南通富海持有公司股份19,458,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1%。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南通富海）》。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博创” ）未持有公司股

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宁波博创持有公司股份19,458,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1%。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博创）》。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彭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089,763股，占公司总股

本15.22%。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彭朋先生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其持股比例变为12.10%。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9,348,859股

2、发行价格：9.95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590,521,147.05元

4、募集资金净额：573,096,289.66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59,348,859股，将于2016年4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为4

名，其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4月14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在锁定

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东方网络 指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南通富海 指 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博创金甬 指 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静观 指 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9,348,859股股票的行为

股票、A股 指 面值为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Oriental� Times� Media� Corporation

注册地址：桂林国家高新区五号区

办公地址：桂林国家高新区五号区

邮政编码：541004

公司网址：www.dongfangmedia.com.cn

注册资本：230,565,838元

法定代表人：彭朋

成立时间：2001年12月29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2007年10月12日

证券简称：东方网络

证券代码：002175

经营范围：影视、动漫、游戏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凭许可证经营）；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凭许可证经营）；影视、动漫、游戏产品的策划、开发、制作，并通过互联网、数字电视

网络进行相关产品的发行、运营；影视、互联网、传媒等产业的投资与投资管理；电子技术、电子产品、通讯

设备、智能化测控设备、量具量仪、机电机床设备、智能化运输设备、计算机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咨询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的进出口产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4年9月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召开的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

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向包括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4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不超过59,348,859股。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2015年9月16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6年

1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5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9,348,859股新股。

（三）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程序

截至2016年3月23日，公司和主承销商向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4名特定投资者分别

发送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对象于2016

年3月24日12:00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瑞华验字（2016）45030005号）验证，

截至2016年3月24日，主承销商已收到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590,521,147.05元。 2016年3月2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划转了认股款。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

45030005号）验证，截至2016年3月24日，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9,348,859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590,521,147.0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7,424,857.3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573,096,289.66元。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并于2016年4

月1日获得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等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前一交易日日终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

份，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4月14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到交易日。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在资金到

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9,348,859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四）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9月3日）。 本次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5.92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9.95元/股。 计算公

式如下：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1+每股转增股本数）。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宜，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格。

（五）募集资金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90,521,147.0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7,424,857.39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3,096,289.66元。

（六）发行对象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

发行对象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南通富海 19,458,642 193,613,490.84

2 博创金甬 19,458,642 193,613,490.84

3 上海静观 10,702,254 106,487,419.95

4 石莉 9,729,321 96,806,745.42

总计 59,348,859 590,521,147.05

本次发行价格为9.95元//股，发行股数为59,348,85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90,521,147.05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通富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其基本情况如

下：

1、南通富海

名称 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3206000002852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江成路1088号内3幢51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宁

认缴出资额 35,0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955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5月8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南通富海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或名

称

合伙人属

性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比例

李宁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35.00 0.10% 35.00 3.66%

陈松林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34,965.00 99.90% 920.00 96.34%

合 计 35,000.00 100.00% 955.00 100.00%

2、博创金甬

名称 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33020600020009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52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孙培源

认缴出资额 20,0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2,030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19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博创金甬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属性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孙培源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100.00 0.50% 40.00 1.97%

博创厚朴（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25% 50.00 2.46%

李光廷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4,500.00 22.5% 1,800.00 88.67%

周杨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350.00 1.75% 140.00 6.90%

景莉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15,000.00 75.00% 0.00 0.00%

合 计 20,000.00 100.00% 2,030.00 100.00%

博创厚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周晓静 475.00 95.00% 475.00 95.00%

武小燕 25.00 5.00% 25.00 5.00%

合 计 500.00 100.00% 500.00 100.00%

3、上海静观

名称 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2297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530号321-2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方国彪

认缴出资额 20,0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0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1月13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

上海静观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属性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

比例

方国彪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18,000.00 90.00% 0.00 0.00%

黑龙江友邦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0.00% 0.00 0.00%

合 计 20,000.00 100.00% 0.00 0.00%

黑龙江友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王华琴 400.00 99.50% 400.00 99.50%

李日松 2.00 0.50% 2.00 0.50%

合 计 402.00 100.00% 402.00 100.00%

4、石莉

身份证号：45030419780731****

住址：广西桂林市象山区环城西一路156号22栋201室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之前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保荐代表人：杨苏、吴义铭

项目协办人：李岩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

电 话：010-83321177

传 真：010-83321155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赵洋

经办律师：任为、李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电 话： 010-� 58091000

传 真：010-58091100

（三）审计机构：瑞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 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傅虹、刘毅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第三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6年3月15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彭朋 35,089,763 15.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55,648 4.58%

洪长江 9,158,922 3.97%

李日会 8,590,000 3.73%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聖熙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20,681 3.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47,719 2.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62,391 2.24%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42,636 2.14%

张弛 4,800,000 2.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5,201 1.7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彭朋 35,089,763 12.10%

南通富海 19,458,642 6.71%

博创金甬 19,458,642 6.71%

上海静观 10,702,254 3.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55,648 3.64%

石莉 9,729,321 3.36%

洪长江 9,158,922 3.16%

李日会 8,590,000 2.96%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聖熙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20,681 2.9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23,593 1.91%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59,348,859股。 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彭朋 35,089,763 15.22% 35,089,763 12.10%

南通富海 - - 19,458,642 6.71%

博创金甬 - - 19,458,642 6.71%

上海静观 - - 10,702,254 3.69%

石莉 - - 9,729,321 3.36%

其他社会公众股 195,476,075 84.78% 195,476,075 67.43%

股份总数 230,565,838 100.00% 289,914,697 100.00%

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但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彭朋先生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股票35,089,7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22%，彭朋先生没

有参与此次发行，发行后，彭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5,089,7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营运资

金更加充足，整体资金实力得到提升，公司资本结构更趋稳健，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

偿债能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投入，包括开展智能电视、

家庭智能娱乐终端的销售和运营，加大华尚沙发院线影视剧版权的投入。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

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

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之间产生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

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形。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财务报告均经瑞华事务所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中瑞岳华审字

[2013]第5208号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4]第45030003号审计报告和瑞华审字[2015]第[45030001]号审

计报告。 上述审计报告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1,675,959,690.49 1,119,018,699.92 660,486,511.96 416,137,353.52

负债总额 811,913,576.40 316,229,619.18 132,360,709.93 150,238,056.26

股东权益 821,765,776.98 802,789,080.74 528,125,802.03 265,899,297.26

少数股东权益 42,280,337.11 6,544.16 - -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230,855,263.53 242,838,734.70 176,732,396.53 187,148,532.77

营业成本 134,618,838.88 167,273,093.42 121,901,362.66 128,310,633.08

营业利润 26,979,019.69 23,759,198.22 11,508,254.66 9,131,925.90

利润总额 27,697,743.94 24,801,884.34 12,688,026.39 9,434,945.40

净利润 27,504,599.08 21,745,143.44 10,870,993.52 8,720,769.9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8,983,240.40 21,738,599.28 10,870,993.52 8,720,769.92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598,812.53 29,100,197.85 10,257,400.40 12,804,667.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9,084,508.52 -85,852,239.67 -168,022,595.95 -50,145,953.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9,483,227.97 143,547,419.24 214,158,511.41 1,191,484.52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 1.47 2.09 4.40 1.44

速动比率 1.15 1.75 2.13 0.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38.64 25.02 19.62 35.55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8.44 28.26 20.04 36.1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03 2.74 2.53 3.39

存货周转率（次） 1.22 2.02 1.61 1.88

每股净资产（元） 3.57 5.57 4.48 3.1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9 0.20 0.09 0.1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44 0.60 0.48 -0.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0823 0.1633 0.1042 0.1021

稀释 0.0823 0.1633 0.1042 0.1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

益率（%）

全面摊薄 2.31 2.71 2.06 3.28

加权平均 2.34 3.17 2.60 3.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0752 0.1459 0.0900 0.0935

稀释 0.0752 0.1459 0.0900 0.09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

益率（%）

全面摊薄 2.11 2.42 1.78 3.00

加权平均 2.14 2.83 2.25 3.01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四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9,348,859股 （含59,348,859股）， 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590,

521,147.05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主营业务相关

的投入，包括开展智能电视、家庭智能娱乐终端的销售和运营，加大华尚沙发院线影视剧版权的投入，以

满足公司业务扩展的资金需求。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

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专用账户，账户名称及账号如下：

户名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桂林银行城中支行

账号 000169326300351

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东方网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

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投向等各个方面均符合发行

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

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

次发行对象的最终持有人和受益人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南通富

海、博创金甬、上海静观和石莉最终出资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未采用结构化融资的方式筹集资

金。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2、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发行对

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

会决议的相关规定；3、自然人认购方石莉的认购资金拟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八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和《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范畴，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

续。 南通富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三名有限合伙认购方均已作为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 4、本次发行已履

行完毕的发行过程与发行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14年12月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推荐期间；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持续督导期间。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

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并于2016年4

月1日获得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等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前一交易日日终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均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分别为2019年4月14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零一六年四月

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第三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６

］

５４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４．９２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２２．９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Ｃ３６

汽车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１９．２１

倍（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

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文）的要求，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会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

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２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３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网上投资者，须认真阅读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推迟发

行公告》、《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及《江苏奥力

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

素”章节，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

行人受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４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开始流通。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５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９２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１７．２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５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２．９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５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６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９２

元

／

股，可能存在估值过高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规定，发行人所在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代码

Ｃ３６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行业静态平均市盈率

１９．２１

倍（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

次发行价格

２４．９２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２２．９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５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行业静态平均市盈率，主要原因如下：

中证指数发布的汽车制造业共有

９０

家上市公司。按照主营业务划分，这些上市公司可分为两类：一为

主营业务是整车销售的公司，如上汽集团、江铃汽车、长安汽车、长城汽车等，这类公司与发行人主营业务

有显著区别，且估值水平普遍较低；二为主营业务是汽车零部件销售的公司。汽车零部件种类众多，第二

类公司所销售的汽车零部件包括发动机、曲轴、车轮、车灯、空调、内外饰件等不同种类，估值水平亦差异

较大。

公司的主营产品包括传感器及配件、燃油系统附件及汽车内饰件。目前在我国沪深两地上市的公司

中，尚无以汽车油位传感器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因此，我们在汽车制造业行业中选取主营产品中有汽

车塑料零部件产品的、且汽车塑料零部件产品占比在

５０％

以上的上市公司作为可比样本。这些可比样本包

括华域汽车、模塑科技等

７

家上市公司。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可比上市公司的最新平均市盈率为

５２．２７

倍高

于发行人本次发行对应的市盈率

２２．９９

倍。可比上市公司最新的市盈率具体如下表：

公司名称 最新市盈率

凌云股份

４３．０８

华域汽车

１０．９０

模塑科技

３３．８０

宁波华翔

１７．４２

世纪华通

１１７．１１

京威股份

２６．５４

双林股份

１１７．０７

平均

５２．２７

发行人

２２．９９

数据来源：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

７

、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

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任何投资

者如参与网上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若不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建议不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

８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

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９

、按本次发行价格

２４．９２

元

／

股，发行新股

１

，

６６７

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１

，

５４１．６４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约

６

，

１００．８４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５

，

４４０．８０

万元，用于汽车传感器项目

１１

，

３９０．００

万元，

汽车燃油系统零部件项目

７

，

３７０．００

万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３

，

６８０．８０

万元，年产

３００

万只环保型塑料空调

风管项目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

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１１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

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１２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

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

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3日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55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334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4.27%；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8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5.73%。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

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6 年 4 月 14 日（T-1 日，周四）14:00

–17:00。

二、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

向书摘要》已于 2016年 4月 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4

月

13

日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6-031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4月8日以电邮的

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2016年4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通讯

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期限一年，由公司董事长王永彬先生和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未收取担保费用，并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以上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内的借款事项、借款时

间、金额和用途将依公司实际需要进行确定，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

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6-032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关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审

核报告” ）。 因工作人员疏忽，将审核报告附表《上市公司201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深圳浩瀚天成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南京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深圳键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由于购买公司资产欠款和与经营相关所形成的资金往来，往来性质误填为“非经营性

往来” ；将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由于购买公司应收账款等欠款所形成的资金往来，错划分

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一栏，并误填为“非经营性占用” 。 上述企业均应为公司的“关联自

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均应属于“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一栏，上述资金往来均为经营性往

来，因此上述资金往来无需填入审核报告附表，审核报告附表更正后，将上述五家企业与公

司资金往来的内容予以删除。

现对审核报告进行更正，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2日


